
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

 

我们



司实际业务情况，能更准确、客观、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。本次新增业务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相关会计估计已履行了

相关审批程序，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

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新增业务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相关会计估计

事项。 

三、对公司募集资金 2021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2021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

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

定，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；公司编制的《关于募集

资金 2021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符合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真实、客观反映了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

使用情况。 

四、关于公司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提名李红琨先生

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 

（一）公司董事李小军先生已申请辞职，公司本次提名的独立董

事候选人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，本次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—独立董事备案》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

（二）公司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—独立董事备案》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规定的任职条件，且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

事的独立性要求，并依法作出声明，任职资格合法合规。同时，根据

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有相应的工作能力

和综合素质，能胜任未来工作岗位要求。 

（三）同意将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。 

五、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

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。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

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减少财务费

用支出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

集资金投向、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

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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